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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5 月 18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善祥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和表决程序等方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5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5,399,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85%。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代表董事会汇报董事会 2018 年

度工作情况。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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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编制《湖南金昊新材料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汇报监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情况。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 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上发布的《2018 年年度报告》（2019-014）及《2018 年年度报告

摘要》（2019-015）。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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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对公司 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进行了总体分

析，并对公司的偿债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进行了详细分析。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剩余未分配利润以后年度分配。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 2018 年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以及对 2019 年度的财务状况进行的合

理预计，编制了 2019 年的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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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 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上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17）。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前期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 2016 年度在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时没有考虑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及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用于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应纳税所得额较 2016 年

度汇算清缴的应纳税所得额多 6,319,471.71 元，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15%，财务报告相应

多计提当期所得税费用 947,920.76 元。 

2017 年度，金昊科技在计算每股收益时计算错误，导致当年利润表每股收益计算

有误，影响额为 0.01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

公司应对前期比较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追溯重述。 

上述更正及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公告编

号：2019-016）。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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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追认 2018 年度向关联方拆入资金及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1.议案内容： 

1、2018 年度，公司向关联方李代水拆入资金 5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月利率 3.625‰； 

2、2018 年度，关联方苏州国宝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李代水、李代权、曾

翼、李文辉、曾广成、张秋石、戴德水为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溪支行借

款提供关联担保，担保金额 108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 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关联交易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19-018）。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55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李代水、李代权、苏州国宝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曾翼、李文辉、曾广成、张秋石、戴德水合计持有的 33,849,000 股需要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议案内容：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依照财政部发

布的相关政策、通知，相应变更财务报表格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n.cn）上披露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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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政策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5,399,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公司资产抵押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 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关于资产抵押的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19-019）。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5,793,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李代水、李代权（与李代水系兄弟关系）合计持有

的 9,606,000 股需要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1.议案内容： 

1、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与湖南泸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

商行”）营业部签订《质押合同》，公司以存货（估值 871.66 万元）为关联方李代水向

农商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限额为 871.660 万元的质押担保，实际担保金额 400 万元。 

2、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司与湖南泸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

商行”）营业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公司以机器设备（估值 2556. 2 万元）为关联

方李代水向农商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限额为 2556.2 万元的抵押担保，实际担保金额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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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 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补发）（公告编号：

2019-020）。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5,793,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李代水、李代权（与李代水系兄弟关系）合计持有

的 9,606,000 股需要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志强律师，赵怀亮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股东签字确认的《湖南金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金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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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0 日  

 


